三亚市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售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已售集资房和公有住房的售后管理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满足居民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需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售集资房和公有住房的全产权过渡和首次进入房地产市场交易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已售集资房和公有住房是指产权单位已出售给职工并已办理入住的集资合作建设住房及按国家房改政策可由职工购买的公有住房。

本办法所称全产权过渡，是指针对已售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职工通过购买产权单位剩余部分比例的产权，将自身占有的部分产权向全部产权过渡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上市交易，指依法进行房屋转让、租赁、抵押等行为，其中转让包括买卖、赠与、产权互换等行为。

第四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住建部门）是本市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售后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售后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发改、资规、财政、税务、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督管理和审计等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市住建部门做好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售后管理工作。

第二章 全产权过渡
第六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售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在本办法施行后应办理全产权过渡。
未办理全产权过渡的，不得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第七条 原按政策规定以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的，产权人按购买公有住房当年的成本价补足房价款，取得住房的全部产权。

第八条 参加集资建房时按比例集资建房，未按照房屋建筑安装成本造价全额出资的，产权人按房屋建筑安装成本价补足全部房价款后，取得全部产权。

第九条 职工去世后，继承人应在办理继承时同步办理全产权过渡。

第三章 上市交易
第十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可以上市交易：

（一）居住满5年；

（二）已办理全产权过渡；

（三）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四）公有住房缴交了应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款，集资房交纳了超标面积款。
（五）其他上市交易必需的条件。
第十一条 未分摊共有建筑面积的公有住房转让时，产权人应向市住建部门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用于计算属于该房屋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价款。

10层以上（包括10层）的高层建筑，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由产权人以该面积交易评估价的20%向原产权单位购买；10层以下的多层建筑，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由产权人以该面积交易评估价的10%向原产权单位购买。原产权单位已撤销的，该房款应交付接管该单位债权债务的部门或市政府住房统筹金账户。以上房款应全额存入市住建部门指定银行的单位住房基金账户管理。
已购买分摊共有建筑面积的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转让时，分摊共有建筑面积部分所得的房款应全额归转让人所有。  

第十二条 职工购买集资房和公有住房面积标准：省级干部每户建筑面积180~230平方米；厅级干部每户建筑面积100~130平方米；处级干部每户建筑面积80~100平方米；科级干部每户建筑面积70~85平方米；一般干部及其他职工每户建筑面积55~75平方米。

职工购买集资房和公有住房面积标准以购买时的职务为准。职工购买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后，发生职务升降变动，原已购住房不再作相应变动；职工购买的住房尚未达到规定面积标准的，不再按职工的住房面积标准配足。

集资房在上市交易前，产权人应当向市住建部门交纳超标面积款。
第十三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转让须按以下规定缴纳费用，今后如遇国家、省有关政策调整，按新的规定执行：

（一）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转让人应缴纳的费用：

1．房地产交易手续费，按交易全额或评估价格的0.15%缴交；

2．增值税，产权人居住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超过一年的，免征增值税；产权人居住不足一年的，依法征收增值税。

（二）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受让人应缴纳的费用：

1．契税，按交易全额的0.15%缴交。
2．印花税，按交易全额的0.05%缴交。
3．土地出让金，按房屋坐落位置标定地价的10%交纳土地出让金。原产权单位已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出让金应向原产权单位或接管该单位债权债务的部门交纳。
4．房地产交易手续费，按交易全额或评估价格的0.15%缴交。
第十四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转让，原产权人过户交易之日起一年内新购进住房，可按新购进住房购买款高于集资房和公有住房交易全额的差额交纳房地产交易手续费和契税。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交换产权的，可由差价支付方按差价缴纳房地产交易手续费和契税。

第十五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转让程序：

（一）集资房和公有住房产权人向市住建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供集资房和公有住房的合同及不动产权证，并申报拟转让集资房和公有住房的最低售价。申请书上必须经共有产权人共同签字；

（二）市住建部门审核后，通知原产权单位，原产权单位有优先购买权。原产权单位从接到市住建部门的书面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必须作出书面答复，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三）市住建部门征求原产权单位意见后，对集资房和公有住房产权人的申请作出批复，并通知市房产事务中心，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可进入市场交易或在市房产事务中心上市。如不挂牌竞价上市，须提供市不动产估价所对房屋的有关估价报告书，当交易价格与评估价格不一致时，房地产交易手续费就高计算；

（四）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转让时，交易双方应如实申报成交价格，如成交价格低于产权人向市住建部门申报的最低价格，必须重新向市住建部门申报并征求原产权单位意见后方可交易；

（五）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转让双方按本办法规定缴纳全部费用后30天内，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交易过户手续并领取不动产权证。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转让时剩余的维修资金低于《三亚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首期应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部分，由受让人补足，未补足的，不得办理过户手续。

第十六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中超过产权人住房面积标准部分，已按市场价购买的，出售时该超标部分不再缴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十七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转让，售房收入扣除有关费用后，全部归原产权人个人所有。

第十八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抵押，抵押额应依照本章有关规定扣除房地产交易手续费、土地出让金及各项税费后设定，并按规定办理抵押登记。

第十九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抵押处分时，应当按本章有关规定在缴交应分摊共有建筑面积房款和缴纳房地产交易手续费、土地出让金及各项税费后，抵押权人方可依法优先受偿。

第二十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按本办法转让后，在房地产市场的再交易按普通商品房交易程序办理。

第二十一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产权人将集资房和公有住房出租，由集资房和公有住房产权人向市住建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规定程序办理，同等价格条件下，原产权单位有优先承租权。出租收入在按规定缴纳了各种税费后，归产权人所有。

第二十二条 集资房和公有住房上市后，产权人及其配偶不得再次购买或租赁保障性住房。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将已购住房上市交易的，有关部门不予办理房屋转让、抵押及产权变更手续。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违纪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已售集资房和公有住房仅包括201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已办理出售手续的房屋。2025年1月1日（含）后出售的集资房和公有住房由市住建部门先行办理备案手续，售后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X年X月X日止。
